
1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文件
教务（珠海）〔2026〕2 号

为落实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，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，规范学

术训练与实践环节的学分认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认定环节

实践环节模块中的“学术训练与实践”学分须经过认定后方可

获得。修读学分要求具体见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
二、认定内容及要求

“学术训练与实践”具体认定内容可以包括以下方面，以各

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学分认定细则为准：

（一）科研训练与创新创业

1.主持或参与教育部、广东省、学校、各学院组织的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结项；

2.参加校级及以上各级各类学科与科技竞赛或创新创业竞赛

并获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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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国内外具有专业认可度的公开出版刊物上独立或合作发

表文章；

4.获得专利授权；

5.在学院和书院组织的其他重要创新实践与科研竞赛活动中

获奖；学院和书院依据专业特点认为可予认定的情况。

（二）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

1.党委学工办、校区团委、各书院及学校有关单位组织开展

的各类国情教育、公益性劳动、志愿服务活动及主题实践活动等；

2.其他经学校认定并备案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；

3.鼓励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原则上学生参与

32学时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可获得 1学分，不同类型实践活动的学

时可累加计算，累计认定学分最多为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中所规

定的学分；

4.广东省内开展的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2小时/次

方可累加计算，广东省外或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不少于 3天/次方可

累加计算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1.认定工作小组及细则。各学院成立以院系主任、学生工作

负责人及专业教师组成的学分认定工作小组，按照珠海校区有关

规定，制定各学院学分认定细则并报珠海校区教务部备案。

2.认定程序。学分认定由学院牵头负责，书院协助。其中，

大创项目、论文、学科与科技竞赛、高水平论文、专利、其他重

要活动等由学院牵头认定，书院协助；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经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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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初步认定后，报送学院备案认定。

3.认定时间。学分认定工作一般安排在第六学期末和第八学

期初，不能晚于第八学期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，由各学院和书院

组织开展。

4.材料提交。申请通过大创项目、论文、学科与科技竞赛、

高水平论文、专利、其他重要活动认定“学术训练与实践”学分的

学生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术训练与实践（学术训练）

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并向学院直接提交证明材料；申请通过“社会

实践与志愿服务”认定学分的学生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
学术训练与实践（志愿服务）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并向书院提交证

明材料，书院认定通过后再报送各学院备案认定。

5.成绩登记。“学术训练与实践”课程为考查课，由学院按

两级制记分办法即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成绩登

记。

6.材料存档。学分认定的申请材料及成绩登记表应按照教学

档案的存档要求予以保留并备查。

此办法自 2023级开始执行，由珠海校区教务部负责解释。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

2026 年 3 月 11 日



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术训练与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（学术训练）

一、申请人基本信息

申请人姓名 年 级 学 号

所在学院 专 业

二、学术训练与实践学分认定情况（论文、获奖、项目、专利）

论文 标题、作者、刊物名称、

年卷期页

获奖 奖励名称、颁发单位、获

奖等级、获奖年度

项目 项目名称、等级、批准单

位、批准年度、经费、完

成情况、主持或参与

专利 名称、发明人、获取时间、

专利号

三、其他

以上成果或活动请附相关证明材料

各学院/书院审核意见：（请注明是否认定，认定学分数及认定依据）

学分认定小组负责人签名：

学院/书院公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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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术训练与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（志愿服务）

一、申请人基本信息

申请人姓名 年 级 学 号

所在学院 专 业

二、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情况

学年/学期 参与活动名称
活动时长

（小时/天）
组织单位 证明人

以上参与活动请附相关证明材料和总结

书院/学院审核意见：（请注明是否认定，认定学分数及认定依据）

学分认定小组负责人签名：

书院/学院公章：

年 月 日


